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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配股发行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人”或“宇通客

车”）配股方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2011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以及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现配股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21 号文核准。2012 年 1 月 18 日，宇通客车 2012 年度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将本次配股的决议有效期延长一年。 

2、本次配股以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2 月 10 日（T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

后宇通客车股本总数 519,891,723 股为基数，按每 10 股配 3 股的比例向全体股

东配售，共计可配股票总数量为 155,967,516 股，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本次

配股全部采取网上定价方式发行，由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保荐人（主承销

商）负责组织实施，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配股代码“700066”，

配股简称“宇通配股”。 

3、本次配股价格为 14.38 元/股。 

4、本次配股向截至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2 月 10 日（T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

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宇通客车全体

股东配售。 

5、本次配股结果将于 2012 年 2 月 21 日（T+7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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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上公告。 

6、如本次配股失败，根据股东指定证券交易营业部的规定，如存在冻结资

金利息，将按配股缴款额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如有）扣除利息所得税(如

有)后返还已经认购的股东。 

7、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本次配股缴款及网上清算期间，即 2012

年 2 月 13 日至 2012 年 2 月 20 日（T+1 日至 T+6 日），宇通客车股票停止交易。 

8、本发行公告仅对发行人本次配股的有关事宜向全体股东进行说明，不构

成对本次配股的任何投资建议。股东在做出认购配股决定之前，请仔细阅读 2012

年 2 月 8 日（T-2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

券日报》上的《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配股说明书摘要》及刊载于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配股说

明书》全文及其他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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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在本公告中具有如下含义： 

发行人/宇通客车/公司/

本公司 
指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

原证券 
指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登记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本次发行/本次配股 指 
发行人根据《配股说明书》，按照10:3的比例向全

体股东配股的行为 

人民币普通股/A股 指 
用人民币标明面值且仅供境内投资者以人民币进行

买卖之股票 

股权登记日/T日 指 2012年2月10日 

全体股东 指 

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宇通客车

A股股东 

控股股东/宇通集团 指 郑州宇通集团有限公司 

精确算法 指 

股东认购配股，可认购数量不足1股的部分按照精确

算法原则处理。即先按照配售比例和每个账户股数

计算出可认购数量的整数部分，对于计算出不足1股

的部分（尾数保留三位小数），将所有账户按照尾

数从大到小的顺序进位（尾数相同则随机排序），

直至每个账户获得的可配股数量加总与可配售总量

一致。 

日 指 工作日/正常交易日（法定节假日除外） 

元 指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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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配股的基本情况  

1、配股发行股票类型：人民币普通股（A股）。 

2、每股面值：1.00 元。 

3、配股比例及数量：本次配股以 2012 年 2 月 10 日（股权登记日，T 日）

收市后宇通客车股本总数 519,891,723 股为基数，按每 10 股配 3 股的比例向全

体股东配售，共计可配售股份数量为 155,967,516 股。 

4、发行人控股股东郑州宇通集团有限公司公开承诺以现金全额认购本次配

股中其可配售的股份数。 

5、配股价格：14.38 元/股。 

6、募集资金数量：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242,812,880.08 元（含

发行费用）。 

7、发行对象：截至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2 月 10 日（T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

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宇通

客车股份的全体股东。 

8、发行方式：网上定价发行。 

9、承销方式：代销。 

10、本次配股主要日期和停牌安排： 

交易日 配股安排 停牌安排 

2012 年 2 月 8 日（T-2 日） 
刊登配股说明书及摘要、配股发行公

告、网上路演公告 
正常交易 

2012 年 2 月 9 日（T-1 日） 网上路演 正常交易 

2012 年 2 月 10 日（T 日） 股权登记日 正常交易 

2012 年 2 月 13 日（T+1 日） 
- 
2012 年 2 月 17 日（T+5 日） 

配股缴款起止日期 

配股提示性公告（5 次） 
全天停牌 

2012 年 2 月 20 日（T+6 日） 登记公司网上清算 全天停牌 

2012 年 2 月 21 日（T+7 日） 
刊登配股发行结果公告 

发行成功的除权基准日或发行失败的
正常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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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交易日及发行失败的退款日 

注：上述日期为正常交易日。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保荐人（主

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修改本次发行日程。 

二、本次配股的认购方法 

1、配股缴款时间： 

2012 年 2 月 13 日（T+1 日）起至 2012 年 2 月 17 日（T+5 日）的上交所正

常交易时间，逾期未缴款者视为自动放弃配股认购权。 

2、认购缴款方法： 

原股东于缴款期内可通过网上委托、电话委托、营业部现场委托等方式，在

股票托管券商处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办理配股缴款手续。配股代码“700066”，

配股简称“宇通配股”，配股价格 14.38 元/股。配股数量的限额为截至股权登记

日股东持股数乘以配股比例（0.30），可认购数量不足 1 股的部分按照精确算法

原则取整（请股东仔细查看“宇通配股”可配证券余额）。在配股缴款期内，股

东可多次申报，但申报的配股总数不得超过该股东可配数量限额。 

三、发行结果处理 

1、公告发行结果 

宇通客车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于 2012 年 2 月 21 日（T+7 日）在《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刊登并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披露《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配股发

行结果公告》，公告发行结果，内容包括股东认购情况、股东认购股票的数量占

可配股数量的比例、本次配股最终结果以及如发行失败的退款处理等。 

2、发行结果公告后的交易安排 

如本次配股发行成功，则宇通客车股票将于 2012 年 2 月 21 日（T+7 日）进

行除权交易；如公司控股股东郑州宇通集团有限公司不履行认配股份的承诺，或

者代销期限届满，股东认购股票的数量未达到本次配股拟配股数量的 70%，本次

配股失败，则宇通客车股票将于 2012 年 2 月 21 日（T+7 日）恢复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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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发行失败的退款处理 

如本次配股发行失败，根据股东指定证券交易营业部的规定，如存在冻结资

金利息，将按配股缴款额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如有）扣除利息所得税（如

有）返还已经认购的股东，退款中涉及的重要内容如下： 

（1）退款时间：2012 年 2 月 21 日（T+7 日） 

（2）退款额：每个股东配股缴款额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如有）扣除利

息所得税。 

（3）计息方式：按银行活期存款利率计息，计息时四舍五入，精确到小数

点后两位。 

（4）计息起止日：股东配股缴款次日起至退款日前一日，即 2012 年 2 月

20 日（T+6 日）。 

（5）利息部分代扣代缴利息所得税(如有)。 

四、网上路演安排 

为使投资者更详细地了解本次发行和发行人的有关情况，2012 年 2 月 9 日

（T-1 日）9:30 时～11：30 时本公司拟在中国证券网（http://www.cnstock.com）

进行网上路演。 

五、发行费用 

本次配股发行不向股东收取佣金、过户费和印花税、发行手续费等费用。 

六、本次发行成功获配股份的上市交易 

宇通客车本次配股发行成功获配股份的上市日期将于本次配股结束、刊登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配股股份变动及获配股票上市公告书》后由上交所

安排确定，届时将另行公告。 

七、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1、发行人：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区宇通路宇通工业园 

  6

http://www.cnstock.com/


法定代表人：  汤玉祥 

董事会秘书：  朱中霞 

证券事务代表：孙谦 

电    话：    0371-66718281 

传    真：    0371-66899123 

2、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郑州市郑东新区外环路 10 号中原广发金融大厦 

法定代表人： 石保上 

保荐代表人： 赖步连、曾小军 

项目协办人： 田斌 

项目组成员： 薛原、孟超、夏天 

联系人：     杨成娇、申璐、王坤 

电      话： 010-88088832 

传      真： 010-88086182 

 

特此公告。 

 

发行人：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2 月 8 日

  7



 

 



 

 

 

 

 


